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核发  
服务指南

1、 事项名称
    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核发  
    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29日主席令第70号，2014年8月31日予以修改） 第二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2010年5月24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0号，2015年5月29日予以修正） 第七条第一款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安全监管总局）指导、监督全国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发证、复审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工作，负责本行政区域特种作业人员的考核、发证、复审工作。确定工种范围是：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制冷与空调作业、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石油天然气安全作业、冶金（有色）生产安全作业、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业、烟花爆竹安全作业。
3、 受理机构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四、审批机构
辽宁省应急管理厅
五、受理条件
初次报考条件：
（1） 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2） 身体健康，无妨碍从事相应工种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
（3） 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具备必要的安全技术知识与技能；
（4） 已参加相应工种初次取证的安全培训；
（5） 符合相应特种作业规定的其他条件。
复审报考条件：
(1) 持有效期内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2) 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3) 无妨碍从事相应工作的疾病和生理缺陷；
(4) 已参加相应工种复审取证的安全培训；
(5) 无违章行为或违章造成严重后果等不良情况。
6、 收费依据和标准
按辽宁省物价局 辽宁省财政厅《关于我省特种作业人员考核考务费标准等有关事项的复函》（辽价函[2017]19号）执行，考核收费标准 新办：150元/人；复审：30元/人）
七、申请材料
   初次报考提交如下材料：
（1） 《沈阳市特种作业操作证申请表》；
（2） 身份证复印件1份；
（3）  本人近期1寸白底彩色免冠照片1张；
（4）  学历证明复印件1份；
（5）  个人健康承诺原件1份；
（6）  培训合格证明原件1份。
    复审报考提交如下材料：
除提交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材料外，还需提交在有效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复印件1份及《从事特种作业情况》原件1份。
八、优惠政策
无
九、办理时限
法定20日，承诺20日
    十、监督方式
电话024-86589997 
[bookmark: _GoBack]    十一、救济渠道
申请人对行政许可决定不服的，可在六十日内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十二、责任追究
无。
十三、办公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30
   十四、办公地址
沈阳市于洪区白山路2号
15、 办公电话
       024-86589799
   十六、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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